






















































































海宁市 2018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明细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决算数 

收入合计 865153 

一、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668410 

（一）养老保险基金 427401 

     其中：企业养老保险 350366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302795 

             利息收入 8319 

             财政补贴收入  32885 

             其他收入 8367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76918 

             基本养老保险费收入 37795 

             利息收入 392 

             财政补贴收入  38219 

             其他收入 512 

           农村养老保险 117 

（二）失业保险基金 11705 

             失业保险费收入 10033 

             利息收入 1655 

             其他收入 17 

（三）医疗保险基金 203920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 192587 

             医疗保险费收入 176204 

             利息收入 15047 

             财政补贴收入  1055 

             其他收入 280 

           公务员补助 11333 

（四）工伤保险基金 15586 

             工伤保险费收入 14725 

             利息收入 861 

（五）生育保险基金 9798 

             生育保险费收入 9736 

             利息收入 62 

二、其他保险基金收入 196743 

（一）城乡合作医疗基金 63711 

             缴费收入 11199 

             利息收入 318 

             财政补贴收入  52194 

（二）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 82530 

     其中：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 78623 

           被征地农民生活补助 1883 

           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 2024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43661 

             个人缴费收入 11898 

             利息收入 3203 

             财政补贴收入  28560 

（四）长期护理保险 6841 

注：城乡合作医疗基金支出含被征地农民大病医疗 





海宁市 2018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决算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2018年决算数 

支出合计 765957 

一、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613693 

（一）养老保险基金 434920 

     其中：企业养老保险 357079 

             基本养老金支出 339527 

             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支出 2565 

             其他支出 4973 

           机关事业养老保险 74474 

             基本养老金支出 74288 

           农村养老支出 3367 

（二）失业保险基金 13049 

             失业保险金支出 6126 

             基本医疗保险费支出 1125 

             稳定岗位补贴支出 1570 

             技能提升补贴支出 3 

             其他费用支出 3388 

             其他支出   235 

（三）医疗保险基金 147400 

      其中：基本医疗保险 141035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130331 

              其他支出 10704 

（四）工伤保险基金 9125 

             工伤保险待遇支出 9125 

（五）生育保险基金 9199 

             生育医疗费用支出 1859 

             生育津贴支出 7340 

二、其他保险基金支出 152264 

（一）城乡合作医疗基金 59917 

            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支出 56478 

            大病保险支出 2120 

            其他支出 1319 

（二）被征地农民保障基金 44431 

      其中：被征地农民生活保障 41782 

            被征地农民生活补助 1350 

            被征地农民就业保障 1299 

（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 47868 

             基础养老金支出 30807 

             个人账户养老金支出 15917 

             丧葬补助金支出 1143 

（四）长期护理保险 48 

  注：城乡合作医疗基金支出含被征地农民大病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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